
浙江司太立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对关联交易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书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治

理准则》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及《公司章程》、《公司独立董事工

作制度》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司太立的独立董事，了解到公司拟发生如下关联交

易事项： 

1、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江西司太立拟向海神制药销售相关医药原材料产品，关

联交易金额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500 万元。 

我们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发表如下意见： 

1、公司已就上述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事先沟通，我们已提前审阅了相关材料，资

料基本属实，有助于董事会作出相关决策； 

2、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均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3、本次关联交易符合上市规则及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4、本次关联交易对公司独立性没有影响，公司主营业务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

联人形成依赖 

对于本次关联交易事项，我们表示认可并一致同意将上述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独立董事：沈文文、谢欣、杨红帆 

2018 年 5 月 10 日 

 

 

 






